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渝北府复〔2023〕52 号

申请人：重庆某某汽车用品有限公司。

住所地：重庆市渝北区某某某街道某某大道 XXX 号 X 幢整

幢。

法定代表人：蒋某，执行董事。

被申请人：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住所地：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桂馥大道 10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毛志亮，局长。

第三人：杜某，男，汉族，19XX 年 X 月 XX 日出生，公民

身份号码：51052219XXXXXX6615，住四川省某某县某某镇某

某村某社 XX 号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何某平，重庆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重庆某某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重庆市渝

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

XXX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向本机关申

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予以受理并进行了审理。2023 年 6 月 2 日，

本机关依法追加杜某为第三人。本案现已复议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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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于 2023 年 2 月 9 日作出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

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依法作出杜某的受伤情形不属于工伤的

认定决定。

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

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认定杜某的受伤情形属于工伤系事实认定

不清、证据不足且法律适用错误，依法应予撤销，具体原因如下：

杜某系申请人重庆某某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的员工，主要工作内容

负责门店的日常经营管理及人员工作安排，其岗位职责及公司的

服务范围均不涉及上门取车这项服务，其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

12 时 10 分午休时间未经公司事先书面同意，擅自使用共享单车

搭载同事赵某海外出取车，同时在骑行中拨打电话致使受伤。被

申请人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“在工作时

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”之规定，适用该条

认定为工伤的条件是员工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在工作地点受

到伤害，因此员工受伤需要存在一定时间及空间限制，但在本案

中，杜某受伤的时间是午休时间，而杜某的外出行为并非履行双

方事先约定的工作职责，其因此受到的伤害不属于因履行工作职

责受到的伤害，且系其在骑行中接打电话不小心所致，受伤也不

在工作场所内，故其受伤情形不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

第一项之规定。综上，申请人认为，杜某作为公司员工，在午休

时间擅自外出，末经公司领导事先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从事公司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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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存在的上门取车服务，并不是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，其受伤的

情形并不符合工伤认定情形，被申请人认定杜某受到的事故伤害

为工伤，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，法律适用错误，请求依法撤销

被申请人作出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工伤

决定书》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具有法定职权，作出的认定工伤

决定行政程序合法。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

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的工伤保险工作。”被申请人作为本行政区划内工伤保险工作的

负责机关，具有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法定职权。杜某于 2022

年 11 月 7 日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，经补正，被申请人

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依法受理，并于同日将《受理通知书》和

《限期举证通知书》邮寄送达给了申请人，并被签收。2023 年 2

月 9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了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

定工伤决定书》，并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向申请人邮寄送达并被

签收，依法完成了送达。本案行政行为程序合法。二、被申请人

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理由正当。第三人杜

某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并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工伤认定

申请表、身份证复印件、病历资料、劳动合同、照片、光盘等证

据材料。被申请人依法调查形成了《工伤认定调查笔录》。综合

全部证据可以认定：2021 年 12 月 1 日 12 时 10 分左右，杜某上

班期间接到客户电话上门取车做美容保养项目途中摔伤，受伤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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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为右膝。杜某受伤后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、西南医科

大学附属医院治疗，诊断为右膝后交叉韧带断裂，右膝前交叉韧

带损伤，右膝后交叉韧带断裂术后。杜某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受

到的伤害，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，应当

予以认定为工伤。三、申请人要求撤销被申请人《认定工伤决定

书》的请求不能成立。第一，经被申请人调查核实，杜某系重庆

某某汽车用品有限公司员工，事发当日，杜某于上班期间接到客

户来电，要求上门取车并进行汽车美容保养。杜某外出取车系履

行工作职责，与申请人的业务范围相关，其于取车途中受伤，属

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伤，符合《工伤保险

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项情形，故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符合

事实与法律。第二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：

“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，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，由

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。”申请人在工伤认定阶段举示的证据不

足以否认第三人的工伤事实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。综上所述，

被申请人作出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工伤

决定书》事实清楚、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，请予以维持。

第三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

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

程序合法，请予以维持。重庆某某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申请行政复

议的事实理由不能成立，请依法予以驳回复议申请。重庆某某汽

车用品有限公司申请行政复议的目的是为了拖延支付工伤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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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偿款的时间，也是为了增加第三人的维权成本。

经审理查明：第三人杜某系申请人重庆某某汽车用品有限公

司员工。2021 年 12 月 1 日 12 时 10 分左右，第三人上班期间在

上门为客户取车做汽车美容保养的途中摔伤，受伤后在重庆医科

大学附属第一医院、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，诊断为右膝后

交叉韧带断裂，右膝前交叉韧带损伤，右膝后交叉韧带断裂术后。

2022年 11月 7日，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。2022

年 11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渝北人社伤险补字〔2022〕XXX

号《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告知书》，要求第三人进行补正。经

第三人补正后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作出渝北人社伤

险受字〔2022〕XXXX 号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》及渝北人

社伤险举字〔2022〕XXX 号《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》，于

2022 年 12 月 15 日向申请人邮寄送达。2023 年 2 月 9 日，被申

请人作出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

并依法完成了送达，认为第三人于 2021年 12月 1日受到的伤害，

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，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

予以认定为工伤。

以上事实有重庆某某汽车用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

定代表人身份证明、杜某身份证复印件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、

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、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）病历材

料、《劳动合同》、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及转账截图、情况说

明及公司工作平台截图、（杜某登录公司工作平台视频）光盘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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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、工牌照片 1 张、预付杜某医疗费汇款截图、微信聊天记录截

图 10 张、（肖峰云）证实材料及身份证复印件、受伤图片 2 张、

事故伤害报告表、（朱某鑫、刘某）工伤认定调查笔录及身份证

复印件，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《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告知书》

（渝北人社伤险补字〔2022〕XXX 号）、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

决定书》（渝北人社伤险受字〔2022〕XXXX 号）、《工伤认定

限期举证通知书》（渝北人社伤险举字〔2022〕XXX 号）、《认

定工伤决定书》（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）、送达

回证及 EMS 邮寄信息等证据证明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“县级以

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

伤保险工作。”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

权。第三人于 2022年 11月 7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，

经第三人补正后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依法受理，于

2023 年 2 月 9 日作出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

工伤决定书》，并依法完成送达，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

条和《工伤认定办法》第八条、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程序合法。

第三人系申请人员工，上班期间在上门为客户取车做汽车美容保

养的途中摔伤，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

事故伤害，被申请人予以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当。综上，被申请人

作出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

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适用法律正确、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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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一项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3

年 2 月 9 日作出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工

伤决定书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7 月 6 日


